附件4

考生报考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本人郑重承诺：在本次报考武汉市2026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中，报考信息真实准确，符合报考条件，所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如提供虚假、错误、无效信息或弄虚作假，本人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本人不存在以下不符合报考的情况：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2.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司法调查或者审计的人员；
3.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等影响期未满或期满影响使用的人员；
4.现役军人、非应届的全日制在读学生；
5.原工作（聘用）单位不同意报考的人员；
6.在公务员录用考试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中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被记入公务员考试录用诚信档案库或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尚在记录期限内的人员；
7.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人社部规〔2019〕1号）等应当执行回避制度的人员；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承诺人：
                                    年   月   日
